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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技术规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司法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运用法医精神病

学及法学的理论和技术，结合法医精神病学司法鉴定的实践经验而制定，为受审能力鉴定提供科学依据

和统一标准。 

本技术规范由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提出。 

本技术规范由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归口。 

本技术规范由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与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起草。 

本技术规范主要起草人：赵虎、蔡伟雄、张钦廷、时燕薇、薛丽、管唯、汤涛、黄富银。  

本技术规范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附录B为资料性附录。 

本技术规范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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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障碍者受审能力评定指南 

1 范围 

本技术规范规定了受审能力评定的基本原则、要求和方法。 

本技术规范适用于对刑事诉讼活动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受审能力（刑事诉讼能力）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技术规范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技术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技术规范。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 

《国际疾病及相关健康问题的分类，ICD》 

3 定义 

3.1  

精神障碍 Mental disorder 

又称精神疾病（mental disease），是指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造成的心理功能失调，而出现感知、思

维、情感、行为、意志及智力等精神活动方面的异常。 

3.2  

受审能力 Competence to stand trial  

受审能力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对自己面临的诉讼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合理恰

当的理解能力、对诉讼程序及自我权利的认识能力、以及与辩护人配合进行合理辩护能力的有机结合。 

3.3  

有受审能力 Full competence to stand trial 

指行为人能理解其面临的刑事诉讼的性质和可能带来的后果，能了解自己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和义

务，能与自己的辩护人有效配合完成合理辩护。  

3.4  

无受审能力 Incompetence to stand trial 

指在精神障碍的影响下，行为人不能认识自己目前面临的刑事诉讼的性质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或

不能认识自己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和义务，从而不能与其辩护人有效配合完成辩护。 

3.5  

辨认能力 Competence to appreciate 

行为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对自己面临的诉讼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的理解能力，以及对诉讼程序及自

身权利的认识能力。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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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护能力 Competence to defence 

行为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与律师的配合水平，以及对自己面临的诉讼进行自我辩护的能力。 

4 总则 

4.1 本技术规范以精神病学及法学的理论和技术为基础，结合法医精神病学司法鉴定的实践经验而制

定，为受审能力评定提供科学依据和统一标准。 

4.2 受审能力的评定有两个要件：医学要件和法学要件。医学要件为存在某种精神障碍及严重程度；

法学要件为该精神障碍是否影响行为人对自身面临的刑事诉讼的性质及其可能后果、自己在刑事诉讼的

权力和义务的辨认能力，以及与辩护人有效配合进行合理辩护的能力。 

4.3 本技术规范将受审能力分为有受审能力、无受审能力二个等级。 

4.4 进行受审能力评定时，首先应评定被鉴定人的精神状态，根据 ICD 或 CCMD 现行有效版本诊断

标准进行医学诊断；在医学诊断的基础上再检查被鉴定人对刑事诉讼活动的辨认能力和辩护能力，根据

相关能力的损害程度评定受审能力等级。 

4.4.1 辨认能力 可从以下方面评估：理解对其刑事起诉的目的和性质；理解诉讼相关的司法程序；理

解诉讼相关人员的职责及作用；理解自己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与这场诉讼的关系；理解自己、

其他诉讼参与人证词的能力；理解自己当前被控告的罪名以及可能的后果。 

4.4.2 辩护能力 可从以下方面评估：与其他诉讼参与人保持有效交流；对其证词做出陈述或辩解；理

解自己、其他诉讼参与人（被害人及证人等）的证词，并对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提问做出合理的回答；与

辩护人进行有效配合或独立为自己完成合理的辩护。 

4.5 进行受审能力评定，可辅以标准化评定工具，但评定工具不能取代鉴定人工作。 

4.6 本技术规范分为正文和附录两个部分。 

4.7 使用本技术规范时，应严格遵循附录中的分级依据或者判定准则以及附录中正确使用技术规范的说

明。 

5 受审能力判定标准  

5.1 有受审能力  

符合以下情况应评定为有受审能力： 

a) 不能建立明确的精神障碍诊断；或虽然能建立明确的精神障碍诊断，但能认识其面临的刑事诉

讼的性质和可能为自己带来的后果，能认识自己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能与辩护人

进行有效配合或独立为自己完成合理的辩护； 

b) 参考标准：《精神障碍者受审能力评定量表》评分在有受审能力范围内。 

5.2 无受审能力 

符合以下情况应评定为无受审能力： 

a) 能建立明确的精神障碍诊断；  

b) 不能认识其面临的刑事诉讼的性质和可能为自己带来的后果，或不能认识自己在刑事诉讼活动

中的权利和义务，或不能与其辩护人进行有效配合或独立为自己完成合理的辩护； 

c) 辨认能力或辩护能力的丧失，由精神障碍所致。 

d) 参考标准：《精神障碍者受审能力评定量表》评分在无受审能力范围内。 

6 附则 

6.1  附录 A 与技术规范正文判定标准，二者须同时使用。 

6.2  本技术规范推荐使用《精神障碍者受审能力评定量表》作为标准化评定的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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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受审能力判定标准细则  

A.1  有受审能力  

A.1.1  精神状态无异常，指以下情形： 

A.1.1.1  按ICD或CCMD现行有效版本诊断标准不能建立明确的精神障碍诊断； 

A.1.1.2  按CCMD诊断标准，诊断为“无精神病”； 

A.1.1.3  既往患有精神障碍，但目前精神状态完全恢复正常或处于疾病间歇期； 

A.1.1.4  伪装精神病或诈病。 

A.1.2  辨认能力完整，指以下情形： 

A.1.2.1  能理解其面临的刑事诉讼的性质、被控罪名及可能的后果； 

A.1.2.2  能理解自己在诉讼过程中的法律地位与这场诉讼的关系； 

A.1.2.3  能理解或通过学习后理解刑事诉讼相关的司法程序与要求； 

A.1.2.4  能理解诉讼相关人员的职责及作用； 

A.1.2.5  能理解自己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 

A.1.2.6  能理解自己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证词的能力； 

A.1.3  辩护能力完整，指以下情形： 

A.1.3.1  能与其他诉讼参与人保持有效交流的能力； 

A.1.3.2  能对其证词做出陈述或辩解； 

A.1.3.3  对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提问，能做出合理的回答； 

A.1.3.4  能与辩护人进行有效配合或独立为自己完成合理的辩护。 

A.1.3.5  对诉讼（判决）结果有合理的反应（服从判决、不服判决要求上诉）。 

A.1.4 参考标准：标准化评定工具《精神障碍受审能力评定量表》总分在33分以上（含33分）。 

A.2 无受审能力 

A.2.1 能建立明确的精神障碍诊断，指以下情形： 

符合ICD或CCMD现行有效版本诊断标准的精神障碍，包括：器质性精神障碍、精神活性物质或非

成瘾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病性障碍、心境障碍（情感性精神障碍）、癔症、应激

相关障碍、神经症、精神发育迟滞等。 

A.2.2 辨认能力丧失，指以下情形： 

A.2.2.1 不能理解其面临的刑事诉讼的性质、被控罪名及可能带来的后果； 

A.2.2.2 不能理解自己在诉讼过程中的法律地位与这场诉讼的关系； 

A.2.2.3 不能理解或通过学习后仍然不能理解刑事诉讼相关的司法程序与要求； 

A.2.2.4 不能理解诉讼相关人员的职责及作用； 

A.2.2.5 不能理解自己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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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6 不能理解自己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证词的能力；  

A.2.3 辩护能力丧失，指以下情形： 

A.2.3.1  不能与其他诉讼参与人保持有效交流的能力； 

A.2.3.2  不能对其证词做出陈述或辩解； 

A.2.3.3  不对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提问，能做出合理的回答； 

A.2.3.4  不能与辩护人进行有效配合或独立为自己完成合理的辩护。 

A.2.3.5  对诉讼（判决）结果无合理的反应。 

A.2.4 参考标准：标准化评定工具《精神障碍受审能力评定量表》总分在33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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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标准化评定工具简介及其评价 

B.1 《精神障碍者受审能力评定量表》 

受审能力需要从精神病学、心理学和法学等方面作出综合评价。借鉴精神科定式检查和量表的模式，

结合医学要件和法学要件编制出的标准化评定工具，可用来辅助受审能力的评定。本量表为推荐使用的

标准化评定工具，可为受审能力司法鉴定提供参考。 

B.1.1 量表简介 

本评定量表由蔡伟雄等人研制，由15个条目构成，即控制自身行为的能力，现实检验能力，与相关

人员交流的能力，陈述案件客观事实的能力，陈述案发时心理状态的能力，对诉讼相关司法程序的学习

及理解能力，对诉讼中自我地位的认识，对诉讼相关人员及作用的认识，对诉讼中自我权利的理解，理

解自己、被害人及旁证人的证词的能力，对证词做出陈述或辩解的能力，对法律辩护策略的辨识与应用，

对当前诉讼罪名的理解，对当前诉讼量刑的理解，对诉讼结果反应并保护自己的能力。本量表基本涵盖

法学标准，不局限于某种具体犯罪行为或案件、精神症状或疾病诊断，适用于各种刑事案件的受审能力

评定，操作简便，易于掌握。  

B.1.2 量表使用评价 

本量表曾在国内多家鉴定机构试用，结果表明全量表Cronbach’s α为0.979，各条目具有较好的同源

性。各条目与总分相关介于0.629至0.932之间，校正的条目总计相关系数介于0.474至0.936之间。按受审

能力分为有和无两组时，量表评分重叠部分为30-36分；量表评定与专家鉴定意见的重叠率为95.8%，量

表的敏感性为0.938，特异性为0.966，阳性似然比为27.67，阴性似然比为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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